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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安徽国

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金控集团” ）的通知，国元金控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和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于2022年4月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公

司股份168.46万股（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000.01万元），后续计划在六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2022年4月29日已增持股份金额1,000.01万元），增

持价格不高于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元金控集团

2.国元金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 ）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名

增持前持股数量

（股）

增持前持

股比例

2022年4月29�

日增持（股）

2022年4月29日增持

后持股数量（股）

2022年4月29日增

持后持股比例

国元金控集团 937,465,829 21.48% 1,684,620 939,150,449 21.52%

国元信托 581,769,601 13.33% 0 581,769,601 13.33%

合计 1,519,235,430 34.81% 1,684,620 1,520,920,050 34.85%

注：截至2022年4月29日，国元信托通过转融通借出公司股票1,065.01万股

3.国元金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元信托在本次公告前的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本次公告前六个月，国元金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元信托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2.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2022年4月29日已增持股份

金额1000.01万元）。

3.增持价格：以不高于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增持,国元金控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实施期限：自2022年4月29日起六个月内增持完毕（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除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

时披露。

5.增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6.增持资金来源：国元金控集团自有资金。

7.本次增持不基于国元金控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主体身份。

8.锁定期安排：本次增持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6个月。

9.相关承诺：国元金控集团承诺将按照《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2.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

全部实施的风险。

3.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4.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

1.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及增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3. 公司将持续关注国元金控集团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备查文件

《国元金控集团关于增持国元证券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

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下列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不开放或基金管理人有

权决定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

因2022年5月9日非港股通交易日，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我司决定对旗

下部分基金2022年5月9日起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具体业务类型和开放状

态以各基金实际情况为准），并自2022年5月10日起恢复办理上述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000979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4476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5914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6345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6106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7412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775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760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8 007272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9 006435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7274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1 008712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8657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9190 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9376 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8850 景顺长城价值稳进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8131 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8060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10003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004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1

010104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105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2 010478 景顺长城泰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10027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10108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10289 景顺长城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11058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059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7 010350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011328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329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9

011018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019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0

011997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998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1 011167 景顺长城景气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12138 景顺长城安益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139 景顺长城安益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3 513980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 012518 景顺长城颐心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35 008715 景顺长城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10773 景顺长城泰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774 景顺长城泰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7

011344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345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8

012227 景顺长城港股通全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228 景顺长城港股通全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39

011876 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877 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0

012130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131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1

013812 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813 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2

014062 景顺长城专精特新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063 景顺长城专精特新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3

011803 景顺长城宁景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804 景顺长城宁景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4

014148 景顺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149 景顺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5

013225 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226 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6

014472 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473 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7

014767 景顺长城华城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768 景顺长城华城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8 013904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49 010949 景顺长城研究驱动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

1、上述基金是否处于封闭期、是否开通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

告。

2、本公告主要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如遇上述基金因其他原因暂停

相关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询相关事宜。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的相关信息披露文

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5日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支付公告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按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的约定进行定期份额支付， 即本基金在每一运作周期内每个日历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将按份额支付基

准进行一定数量的份额支付。 基金份额支付日如遇本基金自由开放期或受限开放期，基金管理人将提前

于自由开放期或受限开放期进行基金份额支付，具体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告。

一、本基金已于2021年11月27日起进入第十五个运作周期，本基金在该运作周期内定期份额支付的

相关信息详见下表：

定期支付

月份

定期支付

基准日

定期支付

权益登记日

定期支付

现金划出日

份额支付基数

份额支付

基准

投资人

日历月末

支付资产

2021/11 2021/11/30 2021/11/30 2021/12/3 以100,000为例 3.50%/12 291.67

2021/12 2021/12/31 2021/12/31 2022/1/6 以100,000为例 3.50%/12 291.67

2022/1 2022/1/28 2022/1/28 2022/2/9 以100,000为例 3.50%/12 291.67

2022/2 2022/2/25 2022/2/25 2022/3/2 以100,000为例 3.50%/12 291.67

2022/3 2022/3/31 2022/3/31 2022/4/7 以100,000为例 3.50%/12 291.67

2022/4 2022/4/29 2022/4/29 2022/5/9 以100,000为例 3.50%/12 291.67

注：

1、份额支付基准：

B=(同期六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X� (0%≤X≤2.5%))/12

=（1.30%+2.2%）/12（2015年10月24日，6个月存款利率降至1.30%）

=3.50%/12

其中，B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准；

该基准由基金管理人在每个自由开放期第一个工作日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布。

本基金第十五个运作周期份额支付基准为3.50%/12，每日历月末支付资产=份额支付基数×(3.50%

/12)。

2、份额支付基数：

A=A0+ΣS－Σ(R×P0)

其中，A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数；

A0为初始份额支付基数，基金成立后，投资人的初始份额支付基数为认购确认份额与基金份额发

售面值的乘积，每次基金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的初始份额支付基数更新为折算基准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

数与折算基准日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即1.000元）的乘积；

S为投资人在一个折算周期内的每笔净申购金额，每笔净申购金额将于申购当月份额支付后计入投

资人份额支付基数；

R为投资人在一个折算周期内的每笔赎回确认份额；

P0为投资人每笔赎回确认份额所对应的初始认/申购份额净值，若某笔赎回确认份额为最近一次折

算前认/申购并经过折算调整后的基金份额， 则该笔赎回份额所对应的初始认/申购份额净值为最近一

次折算基准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即1.000元）。

即份额支付基数将在以下三种情形下进行调整：

（1）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进行调整；

（2）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在当月份额支付后进行调整；

（3）每年基金份额折算后进行调整。

3、投资人日历月末支付资产=A×B=份额支付基数×份额支付基准

其中：A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数

B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准

份额支付日，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人份额支付基数计算出投资人每日历月末应当支付的资产金额，

并反算出所对应的基金份额，进行份额支付。 投资人在同一运作周期内所有日历月末支付的资产金额将

基本保持一致（投资人在运作周期内提出申购、赎回除外，同时各月末支付资产金额因数据精度处理可

能导致尾数差异）。

支付资产及支付份额的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

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本基金关于定期支付的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第七部分、基金份额支付” 。

2、登记机构办理登记业务时，基金份额持有人主动发起的份额减少业务（包括赎回及转托管出）或

者登记机构发起的其他非定期支付份额减少业务的确认原则上优先于定期支付业务的确认； 每期自动

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时，若因当日（定期支付基准日）该账户同时有其他的份额减少业务被确

认而导致基金份额余额不足时，当期的定期支付业务将被确认失败，即该账户当期不进行现金支付。

3、本基金当月进行定期支付时，当月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从当月定期支付基准日（T

日）的下一工作日起（含该日）从投资人的基金账户中扣减，扣减后的基金份额余额自T+2日起（含该

日）方可查询，投资人在定期支付基准日（T日）的下一工作日（T+1日）提交的赎回申请可能因提交申

请的份额余额大于实际的份额余额而被确认失败。

4、本基金每月对投资人进行1次定期支付，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1个月可不进行支付。基金合同生效

后，在不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对份额支付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5、在存续期内，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每月定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的现金，除上述定

期支付外，本基金不另外进行收益分配。

6、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7、 投资人欲了解有关每次定期支付的详细情况， 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www.igwfmc.com；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风险提示：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

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

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

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证

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 大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风

险，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操作风险，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基金投资对象与投资策

略引致的特有风险。 同时：

1、本基金份额支付机制将导致投资人账户中每月末份额余额发生变动；

2、本基金份额支付计算为：投资人日历月末支付资产=份额支付基数×份额支付基准

份额支付基数将在以下三种情形下进行调整：

（1）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进行调整；

（2）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在当月份额支付后进行调整；

（3）每年基金份额折算后进行调整。

3、本基金份额定期支付机制，在每日历月末将按照计算公式支付固定金额资产到投资人账户，而由

于债券市场利率水平、宏观经济波动、资金供给以及市场情绪等方面影响导致基金组合价值可能面临一

定波动，因此，在日历月末遇到上述市场极端情况时，为保证本基金支付金额的稳定性，本基金将有可能

支付投资人期初所投资金本金部分。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

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人

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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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股份” 或“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事项，该事项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福鞍股份，证券代

码：603315）自2022年5月5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2年5月19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2年5月19日开市起复

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

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的名称：天全福鞍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全福鞍” ）100%的股权，天全福鞍基本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全福鞍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福俊

注册资本： 25,000万人民币

住所：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始阳工业园区大坪乡毛山村4组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9年5月29日

经营期限： 2019年5月29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825MA67WR0C0A

经营范围：

锂电池石墨负极材料、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加工和销售；增碳剂、特

碳制品生产和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主要交易对方的名称：福鞍控股有限公司、李士俊、李晓鹏、李晓飞、魏福俊、魏帮。

3.交易方式：本次重组的交易方式预计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目前

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及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本次重组的意向性协议

2022年4月29日，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约定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股

权收购意向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另行

协商并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四、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

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五、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基本情况表；

3.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4.交易对手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三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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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上午10: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司于2022年4月24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

通知。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穆建华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与会董事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和交易对手方签

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公司编制了减值测试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相关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

事务所对相关事项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3）。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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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

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4� 月 29� 日，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现将相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辽宁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60号）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100%股权。

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院” 、“标的公司” ）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

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9年8月2日，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设计院的股东变更

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根据福鞍股份与辽宁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环境” 、“交易对方” ） 签订的《辽宁福鞍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 ）和《辽

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业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指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10,300.00� 万元、12,000.00万元及13,400.00万元。

福鞍股份应当于业绩承诺期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设计院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二）业绩补偿安排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 如果利润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当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

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主体关

于标的公司当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小于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事实。

利润补偿期限内，如果补偿主体须向上市公司补偿利润，则补偿主体中科环境应当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主体以现金补偿。

1、股份补偿

利润补偿期限内，如须补偿股份，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

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累积已补偿金额=累积已补偿的股份总额×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累积已补偿的现金总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前述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利润补偿期限内上市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而导致补偿主

体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数发生变化，则补偿股份的数量相应调整。

如果补偿主体须以股份补偿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利润， 补偿主体需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30个工

作日内按照前述规定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协助上市公司通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将该等应补偿股份转移

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单独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自登记至补偿主体名下之日起至转

移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期间已分配的利润应同时退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归上市公司

所有。 应补偿股份转移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

的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 上市公司在《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限

届满且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应在2个月内就全部应补偿股份的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

会，若股东大会通过，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的全部补偿股份，并予以注

销。 若补偿股份回购事宜未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则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10个交易日内书

面通知补偿主体，由补偿主体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的现金=被锁定的补偿股份×本次交

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补偿主体根据前款约定完成现金补偿后，上市公司应协助补偿主体通知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将上市公司董事会专门账户中被锁定的股份进行解锁并返还给补偿主体。

2、现金补偿

利润补偿期限内，如果须补偿现金，每年补偿的现金金额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

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前述净利润数为标的公司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现金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如果补偿主体须以现金补偿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利润， 补偿主体需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30个工

作日内按照前述约定将当期补偿金额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期末减值补偿

在《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限届满后，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期末减值额大于补

偿期限内累积已补偿金额，则补偿主体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且应当优先以股份补偿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累积已补偿金额） ÷本次交易的

股份发行价格。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1股的按1股计算。 在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考虑利润补偿期限

内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补偿主体的累积补偿金额以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为限。

三、标的资产的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标的

资产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110A008610号），设计院2021年业

绩实现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当期累计数（指2019年、

2020年、2021年三年累计之和）

承诺数① 10,300.00 12,000.00 13,400.00 35,700.00

实现数② 10,854.64 12,240.46 14,770.36 37,865.46

差异②-① 554.64 240.46 1,370.36 2,165.46

实现率（②/①） 105.38% 102.00% 110.23% 106.07%

注：实现数指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设计院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度累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865.46万元，超过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累积业绩承诺2,165.46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为106.07%。

四、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福鞍股份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在2021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

估。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出具的《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所

涉及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0723号），辽宁

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范围的估值结果为不低于

人民币137,717.02万元。 价值结果下限与交易价格人民币113,633.35万元相比，高出人民币24,083.67万元，

较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期

满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110A009676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认为“基于我们已实施的鉴证程序和获取的证据，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减值测试报告未

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减值测试报告四、本报告编制基础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

对手方对标的资产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110A008610号）和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致同专字

（2022）第110A009676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

所涉及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0723号）。经

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2021年12月31日，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诺净利润累计值为35,700.00万元，累计完成

扣非后净利润37,865.46万元，完成率106.07%。 交易对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的市场价值范围的估值结果下限，与交易价格

人民币113,633.35万元相比，高出人民币24,083.67万元，较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 公司编制的《关于辽宁冶

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1年12月31日100%股东权益的减值测试报告》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24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上午11：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于2022年4月24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轶妍召集和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议案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鞍股份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业绩承诺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3）。

审议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5日

铭科精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铭科精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科精技”、“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５３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７４６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铭科精技”，股票代码为“

００１３１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１４．８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３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２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１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５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８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１

，

６１３

，

２５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７０

，

７２１

，

３９６．７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０１

，

７４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００３

，

９５３．２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

，

５３２

，

７３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２

，

６０２

，

４０９．２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

，

２６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３

，

７４０．７４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

（深市）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应缴纳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１

陈品旺 陈品旺

０１０４８２３７２１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２

康涛 康涛

０００１０１９７５１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３

孙鲲鹏 孙鲲鹏

０１３９３８８６９３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４

卢翠冬 卢翠冬

００５３９０１１４１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５

李军 李军

００３７４５３７２９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６

韩玮 韩玮

０１４１９１２８７０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７

吴军 吴军

００３４４１２５２４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８

孙晓英 孙晓英

００５９７８７５７４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９

孙世尧 孙世尧

０１３９４７００７４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１０

靳荣伟 靳荣伟

００５３９６２１８７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１１

宁波联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联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８００００６１７７ ２０６ ３

，

０６７．３４ ２０６

合计

２

，

２６６ ３３

，

７４０．７４ ２

，

２６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４

，

００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０３７

，

６９４．０１

元，包销

比例为

０．５７７１％

。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包销资

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不含税）后，一起划转

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４７６８６

联系人：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团队

发行人：铭科精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５月５日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辰”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2]749号）。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或“甬兴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8.53元/股。

根据《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614.98倍， 超过

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00713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5月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5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29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

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2160，4660，7160，9660

末“7” 位数： 5112284，7112284，9112284，3112284，1112284，1874007，6874007

末“8” 位数： 0799927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江苏华辰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江苏华辰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年4月28日（T日）结束。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2,43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581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中，有1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

网下申购， 其余2,42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5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8,736,42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

时拟申购

价（元/

股）

初步询价

时拟申购

数量（万

股）

1 冯新卫 冯新卫 A295459929 8.53 700

2 陈建成 陈建成 A155662777 8.53 700

3 高峰 高峰 A315038113 8.53 700

4 吴建新 吴建新 A464850374 8.53 700

5 林妙铃 林妙铃 A540330945 8.53 700

6 余惠忠 余惠忠 A118794949 8.53 700

7 欧阳烛宇 欧阳烛宇 A313270340 8.53 700

8 徐克伟 徐克伟 A157933205 8.53 700

9 赵波 赵波 A139799859 8.53 700

1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B880588078 8.53 700

11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B881381437 8.53 700

12 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 B883112363 8.53 700

13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B881193290 8.53 700

合计 9,1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

步配售情况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公募基

金、养老金和社保）

2,463,950 28.20 2,031,080 50.78 0.00824319

B类投资者（企业年

金和保险）

1,502,200 17.19 824,064 20.60 0.00548571

C类投资者（其他） 4,770,270 54.60 1,144,856 28.62 0.00239998

总计 8,736,420 100.00 4,000,00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

股19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各配售对象的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投行业务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4-89265214、0574-89265215

联系邮箱：yongxingecm@yongxingsec.com

发行人：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5月5日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0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4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7,07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不安排老股转让。回

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42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28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5月6日（T-1日，星期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5日


